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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转型系列（一） 

是真绿，不是漂绿——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实践及问题（下篇） 

导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

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用能权交易市场、

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在《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实践及

问题（上篇）》中，我们主要介绍了绿色电力交易的

核心政策及试点实践，在本文中我们将集中分析发

电侧及用户侧对绿色电力交易不同的关注问题，以

及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衔接和

关联问题。 

通过对国家和地方有关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的

规定和制度的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应受到拟参

与交易的市场主体的关注： 

一、 发电企业：关注不同类别电量参与绿色电力交

易的顺位差异及收益分配原则 

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

作方案》（下称“《绿电交易试点方案》”）来看，只

要风电、光伏发电企业所发的上网电量，均可进入

指定电力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目前其他带有绿色属

性的电力如水电、垃圾焚烧发电等暂未纳入绿色电

力交易的产品范围。但是，应注意的是在作为绿色

电力产品的风电、光伏上网电量中，存在组织交易

优先顺位上的差异，概括而言就是分为三档。 

第一档即最优先安排参与市场交易的是既不享

受国家补贴又无保障性收购安排（即在电站合理利

用小时数之外）的机组电量，我们也可以将该等电

量理解为无任何政策支持或保障而完全由发电企业

自担风险的市场化电量；第二档是不享受国家补贴

但根据与电网公司签署的购售电合同由电网公司保

障收购的机组电量；第三档是可享受国家补贴的机

组电量，且这部分电量如作为绿色电力参与市场化

交易，将不再计为该发电项目的合理利用小时之内

的电量（即保障性收购的电量），目的是为了避免该

等带补贴项目在合理小时数之内电量既享受了国家

补贴又享受了绿色电力溢价所产生的收益，从而避

免为绿色属性双重付费的情况。我们理解，第二档

和第三档的电量只有在第一档电量无法满足当地市

场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前提下，才会进入交易市场。 

对于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而言，应结合自身电

站情况判断所发电量是属于哪一顺位的电量，并相

应判断相关收益的分配方式。就第一档的无补贴无

保障性收购电量，由于收益仅来自于参与绿色电力

市场交易，因此该等收益全部归发电企业；就第二

档电量，由于电网企业已经按照购售电合同约定的

保障性电量价格对发电企业做了承诺，那么因参与

绿色电力交易产生的高出合同价格的部分，溢价收

益归电网公司，由其单独记账并按照国家要求专款

用于新型电力系统用建设工作；就第三档电量，由

于属于享受国家补贴的电量，因此其参与绿色电力

交易将由电网企业代售代收，产生的附加收益用于

冲抵相应的国家补贴，如该等发电企业自愿退出补

贴直接入场参与绿色电力市场交易，则按第一档电

量的方式进行收益分配。 

由此可见，从发电侧，如果是存在补贴的项目，

实际不会通过绿色电力交易产生更高的收益，最大

收益的情况下与享受补贴的收益相同，而且在参与

交易的顺位上并不优先，且无法直接入场与电力用

户直接交易（除非放弃补贴），只能由电网企业代售。

如果是无补贴项目，那么项目在保障性电量范围内

的部分也无法享受到绿色电力交易的溢价，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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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电量之外的部分才能享受绿色电力交易溢价，但

该部分会优先安排进入电力交易市场，由发电企业

直接与电力用户交易。 

二、 电力用户：关注绿色电力交易价格机制以及合

同履约风险 

从电力用户的角度，会更关注所购买绿色电力

的价格与合同尤其是中长期合同的履约是否足够稳

定的问题。我们理解，一方面，出于购买和消费带

有绿色属性电力为企业带来的履行环境承诺或企业

形象的正面影响，电力用户尤其是跨国公司、大型

国有及民营企业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绿色电力；

另一方面，由于直接与发电企业交易减少了中间环

节，可能获得比从电网公司直接购电更低的价格。

因此，电力用户存在积极参与绿色电力市场交易并

消费绿色电力的实际需求和愿望。 

但从绿色电力交易价格设置的相关规定及实践

看，交易价格是否会完全市场化仍存在不明确之处。 

依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绿色

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的复函》（发改体改〔2021〕

1260 号），按照保障收益的原则，在参考绿色电力

供需情况下合理设置交易价格的上下限。据此我们

理解，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应当同燃煤发电市场化交

易一样，设置交易价格的上下限。不同的是，燃煤

发电交易价格上下限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做了明确规

定，即“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

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电力现货价格

不受上述幅度限制”，而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下限

未明确幅度范围。但是，在《绿电交易试点方案》

中的规定则是“交易价格由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

售电公司通过双边协商、集中撮合等市场化方式形

成。对交易价格未有限制，并鼓励交易价格可以高

于发电企业核定的上网价格和电网企业收购的价

格”，电力交易中心对绿色电力交易价格是否设限，

从现有规定看似乎存在不一致之处。 

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2022 年 3-12 月浙江

省绿色电力交易公告》明确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即发

电企业上网侧电价，是固定价格。而华北能源监管

局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京津冀绿色

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及配套优先调度实施细则的通

知》则规定，保障性收购电量范围内的电价按照上

网电价结算，保障性收购电量范围之外的电价按照

双方确定的市场交易价格结算，并无交易价格上下

限的规定。我们认为，电力用户在进入地方电力交

易市场购买绿色电力时，对交易价格的设置机制和

规则应予以关注和研究，以便于核算自身购买绿色

电力的成本。 

此外，电力用户应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绿色电

力交易合同履约保障。根据《绿电交易试点方案》，

绿色电力交易主体应根据交易结果签订购售电合

同，并鼓励签订 5-10 年的长期购电协议，发电计划

和交易结算按照《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及相

关交易实施细则执行，月结月清。应注意的是，绿

色电力现货交易仅在现货试点地区推行，现货交易

无需签署交易合同，以挂单下单方式交易，交易市

场为该等交易的电量优先出清，确保有效履约。对

于签署购售电合同尤其是长期购电合同的绿色电力

交易，电力用户应注意因该等电量主要为无补贴且

无保障性收购保底的电量，因此一旦发电项目所在

区域存在限电情况，则发电企业在购电合同下无法

实际全部履约的风险即增加，即便合同下约定发电

方的违约责任，但电力用户仍面临无法稳定获得绿

色电力供应的实际风险。 

三、 绿色电力交易、绿证交易、碳交易的相关辨析 

《绿电交易试点方案》规定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根据绿色电力交易试点需要批量核发绿

证，并划转至各电力交易中心，电力交易中心依据

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结果将绿证分配至电力用户。我

们理解：首先，实际进入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实际购

得并消费绿色电力的用户，将会根据购得电量取得

对应额度的绿证。第二，具体的绿证划转方式、规

则和流程，无论是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还

是北京或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均尚未出台详细的操作

规程文件。第三，对于购买了绿色电力的用户，是

否还能同时另外购买绿证，《绿电交易试点方案》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政策性文件并无明确提及。 

我们认为，在现有绿证核发和交易规定仍有效

且绿证交易制度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明确法律依

据规定电力用户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满足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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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力的需求。如果用户无法从绿色电力交易市

场购得满足其需求的绿色电力，缺额部分仍可以通

过进入绿证交易平台购买绿证的方式实现。但电力

用户应特别注意，目前我国绿证交易平台上的卖方

仅为取得国家补贴资格的光伏、风电发电企业及纳

入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平价上网项

目的发电企业，市场实际的绿证挂牌价格基本与含

补贴之后的上网电价一致或相近，该等价格可能比

在绿色电力交易市场购得的绿色电力价格相对更

高，但直接购买绿证的优势在于避免了绿色电力背

后可能存在的限电等合同违约风险，我们认为更为

直接和便捷。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央相关政策及《绿电交

易试点方案》中均提到绿色电力交易与碳交易机制

的衔接，要求“研究通过 CCER 等机制建立绿色电

力市场与碳市场的连接，避免电力用户在电力市场

与碳市场重复支付环境费用”。但是，现有法规及

政策并未涉及绿色电力交易与碳交易具体的衔接方

式和制度构想。我们理解，由于目前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产品是碳排放配额，其市场主

体则暂以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为主，尚无渠道与绿色

电力乃至绿证交易进行直接衔接。未来绿色电力交

易制度如何与碳排放权交易、核证自愿减排量等其

他环境权益交易挂钩，尚需相关部门进一步出台顶

层政策及配套规定予以明确。 

结语 

绿色电力交易制度落地尚不满一年，制度设计

尚待根据实际交易量的增多及交易活跃程度的加深

而进一步细化完善。在交易执行环节涉及的可能存

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交易主体从法律角度需要关注

的风险或障碍，可能会在绿色电力交易继续推行和

完善的过程中进一步浮现。 

君合会继续密切关注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和法律

监管政策的变化更新并分享我们的各项观察及分

析，为市场交易主体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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